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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 2024 年港澳台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方案

相关考生：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华南

师范大学 2024 年港澳台非全日制（兼读制）研究生招生简章》和学校部署，现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本方案如下：

一、复试分数线与复试名单

复试分数线为初试总分不低于 56 分，复试名单如下：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初试总分 备注

1 105742024000027 劉泓智 109

2 105742024000021 陈焯君 101

3 105742024000031 黎嘉稀 96

4 105742024000026 何梓維 94

5 105742024000018 何卓懿 93

6 105742024000024 林程 90

7 105742024000019 吴美琪 85

8 105742024000023 陸凱婷 84

9 105742024000028 甘雪儀 82

10 105742024000029 曾淑美 81

11 105742024000033 钟柏嘉 81

12 105742024000020 林詩雅 76

13 105742024000030 姚子寧 74

14 105742024000022 刘慧君 64

15 105742024000032 裴先立 61

16 105742024000025 邓兆彤 59

17 105742024000034 关美婷 59

二、复试方式、时间及内容

方式：网络远程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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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 年 6 月 22 日（周六）8:30 开始，考生依次复试。

平台：腾讯会议（双机位同时运行，会议号另行单独通知，操作指南：https:

//yz.scnu.edu.cn/a/20230321/548.html）。

内容：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创新精神及综合素质等方面。

三、资格审核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需进行资格审查，考生应提供符合报考条件的相关材料。

由我院对复试考生的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和相关报考材料等进行审查核验，

对不符合条件的考生，不予复试。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进行审核，原件需于入学时

交验。

1.港澳地区考生须提交：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地区考生须提交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

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报考攻读硕士研究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

学历，报考攻读博士研究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

学历。

3.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的书面推荐信。

4. 考 生 本 人 填 写 《 考 生 诚 信 承 诺 书 》 并 签 字 ， 下 载 链 接 ：

https://statics.scnu.edu.cn/pics/yz/2024/0619/1718785622443939.pdf

请考生在复试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压缩包发至邮箱：jyx10574@126.com，文

件与邮件命名格式：“考生号+姓名”。

四、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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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执行。

拟录取名单公示开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拟录取考生需将本人金 3个月在当

地综合性医院（相当于内地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体检报告原件送交澳门业余进修

中心，由该中心转交我院。未在按时提交体检报告或者体检不合格者，不予拟录取。

五、拟录取

1.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复试合格的考生，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按照总成绩=初试总成绩/1.5×50%+

复试成绩×50%。将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择优录取。

3.拟录取名单需在网站公布。（公示网站：https://yz.scnu.edu.cn/）

六、其他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学院请假。

无故逾期 2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入学三个月内，学院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

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在复查中表现差异大的，要进行严格审核和调查。复查不合格

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确认冒名顶替或考试舞弊的，要

予以严肃处理，并进行责任追究。

对在报名、初试、复试、录取中有违规或作弊行为的考生，视不同情况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

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学籍、学历、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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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1.招生咨询：

教育科学学院：86-020-85211326

网址：http://jky.scnu.edu.cn/recruit/yanjiushengzhaosheng/

研究生院：020-85213863

网址：http://zkc.scnu.edu.cn

2.招生监督办公室：

电子邮箱：zsb03@scnu.edu.cn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24 年 6 月 19 日


